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环 境 保 护 厅

桂环函〔2015〕443 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关于启用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信息中心印章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自治区机构编制委员会《关于设立自治区环境信息中

心的批复》（桂编〔2013〕130号），批准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环

境信息中心，并于即日启用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信息中心印章，

原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信息中心印章同时废止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信息中心公章印模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

2015 年 4 月 3 日

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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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信息中心公章印模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信息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信息中心

（旧） （新）

抄送：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，自治区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，各地级
市环境保护局。


